关于2025年第二次淮安市旧房装修、厨卫等局部改造所需物品和材料购置补贴
申请受理的公告

[bookmark: _GoBack]根据《江苏省住建厅江苏省发改委江苏省财政厅关于2025年加力扩围实施旧房装修、厨卫等局部改造以旧换新工作的通知》要求，我市获得补贴资金1002万元。市住建局于2月18日首次通过“淮安发布”向社会公布旧房装修、厨卫等局部改造购置补贴政策，并开通微信小程序“苏银随心办”开始网上受理。3月3日，申请金额达到指标上限，停止受理。经核查，部分申请人实际装修物品、材料与申报不一致以及已享受其他政府补贴被驳回，现剩余资金98万元向社会开放申报。申请人可以通过江苏银行“苏银随心办”微信小程序进行网上申请、受理和审核，按照审核通过顺序，先申请先得，用完即止。
江苏银行“苏银随心办”微信小程序装修厨卫等局部改造补贴淮安模块将于2025年11月14日上午9:30上线，请申请市民按以下路径登录申请：前往微信小程序“苏银随心办”，在首页“我的”中完成实名制认证，并在推送栏选择“2025江苏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申领”模块，进入后选择“装修厨卫等局部改造补贴”并点击“立即查看”，再选择淮安地区，按要求逐步操作最后提交即可。

淮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5年11月12日 

2025年淮安市旧房装修、厨卫等局部改造
所需物品和材料购置补贴指引

一、补贴范围：在2025年1月1日（含）至2025年12月31日（含）之间签订装修改造合同的个人家庭，包括城镇住宅和农村住宅装修改造。
二、补贴内容：饰面砖、地板、墙板、集成吊顶、套装门、整体柜、沐浴房、洁具和家装成品窗九大类，不能延伸。
三、补贴标准：按照合同中九大类物品和材料购置价的15%补贴，每人且每套房补贴金额最高不超过3万元。
四、申请人要求：（1）申请人应是房屋产权人，与装修合同签订人、银行卡一致；（2）产权人是未成年人的，由监护人代为申请，提供监护人与申请人户口信息；（3）拆迁安置房未办理产权证的，申请人应提供拆迁安置协议，属于被拆迁人。（4）属于继承房屋且未过户的，申请人应当是继承人，提供财产分配协议书和公证书。
五、申请资料：（1）补贴申请表；（2）居民身份证（正反双面扫描件）；（3）不动产登记证（扫描件），无不动产登记证的提供镇村房屋证明、提供拆迁安置协议或房屋继承证明材料；（4）装修合同及装修发票；（5）物品和材料购置明细表（合同中材料费不明确的需要签订材料费补充合同）；（6）装修改造第三方证明（可以由物业服务公司或村（居）民委员会盖章）；（7）施工中或装修后现场照片（4--8张）；（8）承诺书。
六、申请及受理审核：申请人在江苏银行“苏银随心办”小程序上申报；县区住建部门负责受理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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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补贴规则：业主通过网上申报，按照审核通过顺序，先申请先得，用完即止。
八、其他注意事项：
（1）申请人提供的银行卡应为一类卡（不能是二类卡），要仔细核对填写的银行卡号和银行卡开户行行号。银行卡开户行行号应为12位，申请人可以拨打银行卡背面客服电话咨询。
（2）装修合同签订时间应早于发票开具时间。
（3）补贴物品材料购置金额应小于装修合同中物料金额。
（4）同一套房不重复享受商务部门的家装家居补贴和民政部门的居家适老化改造补贴，已享受补贴的不得重复申请。
（5）申请人申请补贴后退货，导致补贴额度或补贴基数发生变化的，须在发生退换货后5个工作日内主动向申请单位说明，撤回申请，返还相应补贴。
（6）申请人应保持电话畅通，主动接受申报情况现场查看，并在12月15日前完成申报补贴项目的装修，对于不配合和未按期完成申报项目装修的，审核部门可以中止该户补贴审核。
（7）申请人须确保提交材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对虚报、冒领、重复申报补贴资金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
    （8）装修企业应当对盖章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否则将依法追究责任，涉嫌违法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














附件1

淮安市旧房装修、厨卫等改造资金补贴联系方式

1.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咨询电话：0517-83181292（区政务服务中心受理窗口）
咨询地址：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政务服务中心一楼A10
          号窗口
2.清江浦区
咨询电话：0517-89862895
咨询地址：淮安市清江浦区延安路武夷大厦5楼504 
           （融创西隔壁）
3.淮安区
咨询电话：0517-85932344
咨询地址：淮安区太清观街4号，淮安区房屋综合服务
          中心三楼房屋安全鉴定管理所。
4.淮阴区
咨询电话：0517-89677910
咨询地址：淮阴区政务服务中心二楼房屋交易中心窗口
5.洪泽区
咨询电话：0517-87221135
咨询地址：淮安市洪泽区洪泽湖大道125号洪泽交通大
厦5楼506室

6.涟水县
咨询电话：0517-82380837
咨询地址：涟水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一楼117办公室
7.盱眙县
咨询电话：0517-88231051
咨询地址：盱眙县盱城街道十里营大街山水商务大厦601室
8.金湖县
咨询电话：0517-86905060
咨询地址：金湖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313室（健康西路40号）
9.工业园区
咨询电话：13770493641
咨询地址：淮安工业园区创智空间3号楼5楼504室
10.生态文旅区
咨询电话：0517-89087576
咨询地址：淮安生态文化旅游区建设管理局二楼210物管科办公
室（白云路与通甫路交叉口西80米）
11. 市住建局 
咨询电话：0517-83566133







附件2
补贴申请表
	申请人
姓名
	
	身份
证号
	
	联系
方式
	

	装修企业名称
	
	社会信
用代码
	

	装修企业地址
	
	联系
方式
	

	房屋坐落
	 淮安市县/区乡镇/街村/社区小区幢单元楼户
	房屋
类型
	口城镇住宅
口农村住宅

	物品和材料
购置金额
	（人民币）大写：小写：

	申请补贴 金额
	（人民币）大写：小写：

	



提交材料清单
	1.申请表口
2.居民身份证口
3.房产证明材料口
 4.装修合同及付款凭证口
 5.物品材料购置明细表口
 6.装修改造第三方证明口
7.施工中或装修改造后现场照片口8.承诺书口

	申请人银行卡号（一类）
	
	开户
银行
	名称
	

	
	
	
	行号（12位）
	

	

申请人 （签字）                                      装修企业（盖章）

年月日


附件3
物品和材料购置明细表

	序号
	物品和材料名称
	单价（元）
	数量
	金额（元）

	1
	
	
	
	

	2
	
	
	
	

	3
	
	
	
	

	4
	
	
	
	

	5
	
	
	
	

	6
	
	
	
	

	7
	
	
	
	

	8
	
	
	
	

	9
	
	
	
	

	10
	
	
	
	

	
合计
	

	


申请人（签字）装修企业（盖章）


年 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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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承诺书


申请人（身份证号）承诺：
本人所提交材料无任何伪造、涂改、弄虚作假等情况，同意接受电话回访和实地核查。
旧房装修、厨卫等局部改造所购物品、材料购置补贴为首次申领，未享受商务部门的家装家居补贴或民政部门的居家适老化改造补贴。如申请补贴的物品或材料发生退货导致补贴额度或补贴基数发生变化，本人将第一时间主动向申请单位提出说明，撤回申请、返还相应已获补贴。
本人所填信息真实有效，若违反本承诺，愿意取消申领资格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承诺人：
年月日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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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5     
装修改造第三方证明
（参考模板）

房屋地址：区（县）+街道（乡镇）+社区（村居）+小区名称+楼栋号+单元号+房号
房屋产权证编号：
房屋产权人姓名及身份证号码：
兹证明，（装修改造企业名称）于（装修改造工程开始日期）至（装修改造工程结束日期）期间，对上述房屋进行了装修改造工作，内容主要包括但不限于厨房和卫生间区域的翻新改造，以及其他相关区域的墙面、地面、顶面装饰等。
本证明出具方核实了有关信息并查看了装修改造现场，确认上述信息真实准确。
特此证明！
                          单位名称（加盖公章）：
                   年   月   日
 联系人（物业企业或村、社区居委会）  ：
 联系电话（物业企业或村、社区居委会）：
注：第三方证明应由房屋所在地物业企业或村、社区居委会出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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